
香光尼僧團 紫竹林精舍 

 

 

 

 

 

 

 

114 年佛誕藝文活動 
虔心彩繪慶佛誕，光影筆觸傳祝福。 

慶祝釋迦牟尼佛聖誕，舉辦「佛誕藝文活動」，以色彩、光影， 

展現對佛教建築及信仰的禮讚，傳遞祝福，共沐佛誕的喜悅祥和。 

 

1.繪畫組 
3/9(日)繪畫日 

(1)著色類：幼兒園組/國小低年級學生組(請家長陪同) 

(2)寫生類：國小組(請家長陪同)/國中組/高中職組/大專學生組/樂齡組 

主題：紫竹林精舍建築或人物風景。 

報到時間：上午 8:30~9:30 

活動時間：上午 8:30~12:00 

2.攝影組 

3/30(日)作品提交截止 

手機攝影組/相機攝影組 

主題：紫竹林精舍活動、人物或景觀，  

紀錄生活和信仰交會的瞬間。 

活動詳情見 2/9 官網說明 

2/9～2/28 上網報名 

3/9(日)繪畫組作品繳交 

3/30(日)攝影組作品繳交 

5/4(日)頒獎典禮 

最高獎助學金：5000 元 

得獎作品展示：4/27(四)~5/31(日) 

本活動全程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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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紫竹林精舍、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1. 活動宗旨 

慶祝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聖誕（佛誕），舉辦「佛誕藝文活動」，以色彩光影， 

展現對佛教建築及信仰的禮讚，傳遞祝福，共沐佛誕的喜悅祥和。 

2. 主辦單位：紫竹林精舍、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3. 活動說明與時程 

紫竹林精舍佛誕藝文 攝影組 活動說明與時程 

參與對象 凡愛好攝影人士均可參加。 

創作主題 
拍攝紫竹林精舍活動、人物或景觀，紀錄生活和信仰交會

的瞬間。 

活動分組 
(1) 手機攝影組：手機或平板電腦拍攝之電子檔案。 

(2) 相機攝影組：傳統或數位相機拍攝之電子檔案。 

報名日期及方式 

114 年 2 月９日 至 2 月 28 日，採網路報名制。 

2/28 前在紫竹林精舍官方活動專頁完成線上報名。 

官方活動專頁縮網址：https://tinyurl.com/2xrdrklg    

作品提交時間 

即日起至 114 年 3 月 30 日截止。作品上傳至活動專頁，

並 填 寫 照 片 簡 介 （ 每 張 照 片 60 字 為 限 ） 。

https://tinyurl.com/22ukmrup  

得獎名單公告 114 年 4 月 20 日前公布於「紫竹林精舍」官方網站。 

作品展示 114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31 日。 

活動及作品展示地點 紫竹林精舍。 

頒獎典禮 
114 年 5 月 4 日(日)於紫竹林精舍大講堂(時間另通知)。 

得獎者須親自出席領獎；若未事先告知無法出席，視同得獎者放棄領獎權力。 

4. 攝影作品提交說明 

(1) 有效作品：為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後拍攝之作品，直、橫拍攝不拘，彩色、黑白不拘。 

(2) 參賽張數：每人參賽作品至多三張，非為連作作品。 

(3) 攝影器材：可使用手機、平板電腦或傳統相機、數位相機拍攝。 

https://tinyurl.com/2xrdrklg
https://tinyurl.com/22ukmr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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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紫竹林精舍、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4) 照片格式：所有作品須保留原始檔。每張參賽照片上傳之檔案大小，必須調整至檔

案大小 5MB～20MB，JPG 檔案格式，單張尺寸至少畫素 1000 萬以上，長寬

2400*3600 像素以上，解析度 300 dpi。 

(5) 檔案名稱：作者姓名_作品命名_拍攝日期。 

(6) 作品需為一次性拍攝之原創作品，未經人工加色、格放、翻拍、重複曝光、疊圖、

電腦合成等。合理範圍不違背現實情況下，允許適度調亮度、對比、色彩飽和度；

不得連作、抄襲、改造、合成、增加或刪減影像內容等編修作品。 

(7) 請至活動網頁填寫報名表後，將作品上傳至活動專頁，並填寫照片簡介（每張照片

60 字為限）。 

(8) 於初審入圍公告後，將入圍作品電子原始檔上傳至 zizhulin.gaya@gmail.com，以

便查核；經審核無誤後，須自行沖洗「長邊 12 吋，畫面內容不裁切，亮面相紙」

相片乙張，於 2025 年 4 月 11 日前，以郵寄方式寄至：83081 高雄市鳳山區漢

慶街 60 號 紫竹林精舍弘化組收，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9) 參加作品不得為曾經參加其他徵選活動得獎之作品；若有作品不實、侵害他人著作

權或其他權利之行為，相關法律責任與損失，由參加者自行負責與賠償，與主辦單

位無關。若有上述情形，一律取消參賽資格、得獎名次及獎金。 

5. 得獎公布及領獎： 

(1) 由主辦單位聘請攝影相關專家擔任評審。 

(2) 評審結果將於評審作業後，預定 114 年 4 月 20 日前公布於「紫竹林精舍」官方網

站，頒獎典禮定於 114 年 5 月 4 日，時間另行通知。 

6. 獎勵辦法： 

攝影組 

(各組) 

A. 金牌獎：1 名，頒發獎狀乙紙、獎金 3,000 元整。 

B. 銀牌獎：2 名，頒發獎狀乙紙、獎金 2,000 元整。 

C. 銅牌獎：3 名，頒發獎狀乙紙、獎金 1,000 元整。 

佳  作：各組取 10 名，頒發獎狀乙紙、獎品乙份。 

評審方式由承辦單位評選出優秀作品與成績排名。得獎者名額依實際參賽人數

及作品得由評審酌增或酌減數量，若遇參賽作品未達水準時，得以從缺或少於

原訂徵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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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紫竹林精舍、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7. 活動規範與注意事項 

(1) 本活動全程免費，請於 114 年 2 月 28 日（五）前完成報名。 

(2) 參加者報名所填寫之基本資料，將依法予以保護，僅授權主辦單位本次活動使用。 

(3) 參加者保證填寫之資料（含個人資料）均為真實正確；資料如有不實、不完整、不

正確及無法聯絡得獎者本人之情事，即取消得獎資格。 

(4) 參加者提交作品須為本人之創作品，嚴禁抄襲、仿冒，如經發現將取消參加資格。 

(5) 主辦單位保留拒絕及取消參加資格的權利。若有任何爭議，以主辦單位之決定為準。 

(6) 作品在郵寄、發送過程中損毀、滅失或遲到、未到的，相關損失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7) 參加者所繳作品及得獎作品，恕不退還，且該作品之著作權與版權可提供主辦單位

無償使用於展出或印製之用，作者不得提出異議。 

(8) 主辦單位保留拒絕及取消參賽資格的權利。若有任何爭議，以主辦單位之決定為準。 

(9) 得獎者應配合主辦單位要求簽署授權同意書及遵守授權同意書所載所有內容，倘無

法配合，視為放棄得獎資格，絕無異議。 

(10) 於頒獎典禮同時頒發獎金；倘得獎者因故未能出席頒獎典禮，須事前主動告知主

辦單位並配合辦理相關作業及書面文件填寫。逾期視為得獎者放棄領獎權利，且得

獎者不得向主辦單位有其他任何主張或請求。 

(11) 得獎者需配合主辦單位作業所需填寫相關書面文件；獲得獎金之得獎者，須遵守

中華民國相關法令之規定，由主辦單位代為扣繳稅額。 

(12) 凡參加者均視為認同並接受本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比賽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主

辦單位保有最終解釋、變更、修正、變更及取消比賽之權利。 

(13) 活動詳情請上官方網站詳閱實施計畫（https://reurl.cc/6j3Gvk） 

(14) 活動相關事項服務：紫竹林精舍 07-713-3891。 

(15) 主辦單位有權修改本活動徵件辦法內容，並公告於本活動網站內，不再另行通知

個別參加者。 

(16) 參加者報名參加本活動即視為同意遵守本活動所有徵件規範，倘參加者不願遵守

本活動規範，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與資格，參加者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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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紫竹林精舍、香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攝影組報名表 

報名類組 
□手機攝影組：手機或平板電腦拍攝。 

□相機攝影組：傳統或數位相機拍攝。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所屬單位  職稱  

手機  E-mail  

緊急 

聯絡人 
 緊急聯絡人聯絡電話  

作品 1 檔名範例：作者姓名_作品命名_拍攝日期 

文字說明 

(限 60 字) 
 

作品 2 檔名範例：作者姓名_作品命名_拍攝日期 

文字說明 

(限 60 字) 
 

作品 3 檔名範例：作者姓名_作品命名_拍攝日期 

文字說明 

(限 60 字) 
 

□本人保證填寫之資料（含個人資料）均為真實正確；資料如有不實、不完整、不

正確及無法聯絡得獎者本人之情事，即取消得獎資格。 

□本人已了解活動規範及相關注意事項。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114 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受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